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2〕4号

申请人：刘某某，男，住址：山东省乳山市胜利街

被申请人：乳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王刚  职务: 局长

住所地：乳山市中苑街14号

第三人：某供电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住所地：山东省乳山市青山路35号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2年4月21日对其作出的乳人社认字〔2022〕第00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5月11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经审理，本机关认为，本案情况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一、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决定书中“2021年9月

8日，经威海市立医院诊断：腰椎管狭窄症、腰部外伤”，申请人认为这只是病案首页中的出院诊断，申请人是8月12日受伤，16日检查，符合自发生工伤之日起7天内医院治疗时间，作磁共振、核酸等，当时医院陈主任指着电脑上的彩色片子说“这是

新伤造成腰部水肿，腰部纤维环撕裂髓核瞬间渗出形成的，如不

及时治疗将面临瘫痪”（医院里的电脑显示的彩色片子十分清楚)，于20日7时以腰部外伤、腰椎管狭窄症收入院，经医院手术治疗腰部放置两枚CAGE融合器代替两个因外伤渗出的髓核【手术时间6小时】住了十八天院后出院，出院时水肿已基本消除，腰椎管狭窄症是一种漫长的恢复期，实属正常。主治医师在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手术记录中都诊断为腰部外伤、腰椎管狭窄症，门（急）诊诊断为腰部外伤。

申请人提交工伤申请时，有些证据是被申请人应该责令第三人提供，入院记录中“病程中患者精神状态差”是导致陈述不一致的主要因素，申请人（应为被申请人）在2021年10月27日做出的证明，能够证明第三人和申请人在27日前作出的任何申请都是无效，法律规定以提交申请工伤时的材料为准，在申请人精神状态差的情况下第三人还忽悠误导申请人作出些违背工伤原则问题实属主要原因，但这些都没有形成事实，没有给社会造成危害。第三人应该把调取的2021年8月12日9时10分的监控录像，证明申请人在12日9时10分后受的伤；以及当日9时10分至11时02分的行车记录仪，证明申请人在2021年8月12目9时10分至11时02分之间的1小时52分内停车工作时间内受伤,12日10时42分是停车时间和受伤时拍照片的10时42分系同一工作时间；提供给被申请人，证明申请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之规

定。2是林某某负责开门检查，申请人在此次巡视线路中的责任

是负责开车、对用户配电设备拍照片留存档及上传照片,在拍照片前发生的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预备前的伤害。3是配电室门下面的马蜂窝和被马蜂蜇在脖子上的照片，证明蜂窝被撕裂、马蜂受到惊吓后、倾巢而出扑面而来、暴力十足，申请人在躲闪马蜂的过程中脚下被杂石或木板拌了下闪了个大跟头扭伤了腰部并被蜇伤颈部，林某某当时也躲避马蜂，没有注意申请人的腰部也有可能，申请人为了完成工作，跪在地上照的马蜂窝照片，从照相的角度能看出来，故申请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的意外伤害。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意外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属于工伤，故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重新作出决定。

被申请人称，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2022年1月24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表》、病历复印件等材料。2021年3月3日，被申请人向第三人送达了《用人单位限期举证通知书》（乳人社认举字〔2022〕第002号）。第三人于2022年3月9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答辩意见。2022年3月28日，申请人补正了材料，被申请人决定予以受理。于2022年4月21日依法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于2022年4月27日送达第三人和申请人。

综上，一是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材料不齐全，于2022

年3月28日补正，被申请人于当日受理，并出具了《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决定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之规定。二是受理后于2022年4月21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八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之规定。三是于2022年4月27日送达了不予认定工伤结论，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之规定。

二、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22年1月24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称2021年8月12日上午，在10KV台园线融基分支2号杆金海岸砼配电室进行安全检查。同事林某某打开配电室门时因马蜂受惊后飞出，申请人在躲闪的过程中扭伤腰部并蛰伤颈部。2021年9月8日，经威海市立医院诊断为腰椎管狭窄症，腰部外伤。

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陈述的事实进行了调查。申请人陈述，检查完该配电室后在车上跟同事林某某说腰扭伤了，但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后驾车到10KV佳华线继续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又告诉某蓝莓基地的职工邹某某腰扭了。检查结束后驾车返回单位，又将扭腰一事告诉了所长邹某。

被申请人调查林某某时称，2021年8月12日其与申请人一起外出检查用电安全。在10KV台园线融基分支2号杆金海岸砼配电室检查时当他打开配电室门时马蜂受惊飞出，将申请人颈部蛰伤。当时没有看见申请人绊倒扭伤腰部，只是当天下午告诉他腰疼。

被申请人调查供电所所长邹某时称，2021年8月12日上午用电安全检查结束后，11时30分许申请人到他办公室说，上午在检查变压器时绊倒摔伤了，把腰扭了。邹某又称，申请人平时腰部就有毛病，走路腰直不起来。

第三人答辩称,2021年9月14日，申请人向第三人申请称，

2021年8月13日申请人与同事陶某某外出对白沙滩镇10KV盐

场线丈八石03-01杆处配电设备进行检查，下车后被石头绊倒，

摔倒在地导致腰部受伤。经第三人调查，陶某某承认申请人找他作伪证，当天并未外出检查，也未受伤。

2021年10月14日，申请人再次向第三人提交申请，称2021年8月12日与林某某外出检查时扭伤腰部。第三人调查时林某某称在检查的过程中未看见也未听说申请人绊倒扭伤腰部。

第三人认为，申请人三番五次变更受伤时间、受伤经过，均

称腰部受伤而非脑部受伤，不存在记忆不清的问题，存在骗取工

伤保险基金的嫌疑。

此前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出具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的本意是到医保部门报销。因此，2021年10月27日，被申请人出具了《证明》，证明未收到第三人及申请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2021年12月9日,医保部门对申请人受伤一事进行了调查。申请人称，2021年8月12日6时许到白沙滩办私事，下车时将腰部扭伤。又称，8月11日晚，在家中与老伴洗菜倒水时把腰扭了一下。

另查，2020年3月15日，申请人因工负伤。2020年3月16日，乳山市中医院磁共振检查显示其腰3/4、4/5、5/S1椎间盘突出伴椎管狭窄。2020年5月6日，经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损伤，腰部软组织损伤，右踝软组织损伤。

从调查的情况和诊断的结果看，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

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对受伤情况陈述不一致。也无

充分证据证实主张的相关事实。况且，此次的住院诊断与前期的

诊断存在关联和一致性，不足以证实本次扭伤与腰椎管狭窄症存

在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结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合规，请依法维持。

第三人未提交答辩意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2、居民身份证，证据3、不予认定决定书，证据4、申请人工作牌，证据5、门诊病历，证据6、住院病历，证据7、录音、光盘及材料，证据8、派工单，证据9、配电室和马蜂窝照片，证据10、车辆及车辆行驶证，证据11、#70-19杆电表箱，证据12、马蜂蛰的照片与林聊天记录，证据13、2021年10月27日被申请人作出的证明。2022年5月16日补充提交了证据13、监控录像材料。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包括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表，乡镇供电所派工单，申请人身份证明及其所提交马蜂窝照片，补正材料通知书，乳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调查询问笔录，乳山市医疗保障局意外伤害调查询问笔录，乳人社认举字〔2022〕第002号用人单位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第三人关于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的答辩意见及相关附件，威海市立医院诊断证明书及住院病案，申请人3.28日向被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乳人社认字〔2021〕第00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工伤认定办法》，2020年乳山市中医院MR诊断报告单、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入院记录及中医住院病案首页等证据依据。

第三人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2022年1月24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表》、病历复印件等材料。申请人所提交的病历复印件所呈现出的受伤时间与申请人所主张受伤时间不符。被申请人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之规定，向申请人出具并送达了《补正材料通知书》。2022年3月3日，被申请人向第三人送达了乳人社认举字〔2022〕第002号用人单位限期举证通知。第三人于2022年3月9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答辩意见。2022年3月28日，申请人补正了材料，被申请人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之规定依法予以受理，并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于2022年4月21日作出乳人社认字〔2022〕第00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于2022年4月27日送达第三人和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乳人社认字〔2022〕第00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

申请人认为，其所提交的病历等证据足以证实，其于2021年8月12日因工作意外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款“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之规定，属于工伤。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对受伤情况陈述不一致。也无充分证据证实主张的相关事实。况且，此次的住院诊断与前期的诊断存在关联和

一致性，不足以证实本次扭伤与腰椎管狭窄症存在因果关系。故，

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结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程序合法合规。

本机关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申请人在2021年8月12日发生了因工作受伤的情形。被申请人通过询问第三人、证人林某某、证人邹某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已经履行了职责。

但，被申请人于2022年1月24日向申请人出具补正材料通知书后，就对相关证人及第三人展开了调查，2022年3月28日受理了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之规定，违反了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乳人社认字〔2022〕第00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8月2日




